附件2：
	商务项目
	商务要求

	中选人责任
	1、工程质量方面：中选人应加强施工中的质量控制措施和管理，确保工程质量达到优良、合格等级。
2、对项目范围内的施工内容向采购人负责，全部施工任务必须组织自有力量完成，严禁转包或再分包约定的施工内容。
3、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采购人与业主的有关规章制度。接受采购人及有关部门的管理、检查与监督。与现场其他单位搞好协调配合。 
4、负责完成施工内容的有关技术措施的编制，报采购人批准后严格实施。 
5、根据采购人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总进度计划的要求，编制施工作业进度计划，报采购人批准后实施。
6、认真做好承担的施工内容涉及的施工日志和隐蔽工程等原始记录，完整、清楚、详细、准确地积累施工资料（含图片），及时将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完整地提供给采购人，作为工程验收资料，并配合整理归档。 
7、交工前把现场清理干净，做好验收准备工作，为验收提供便利条件，参加办理交工验收。 
8、中选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变更、签证要在3个工作日内报采购人审批，否则不予认可。 
9、准时签收采购人传达的各类文件、变更、技术交底、奖罚通知等资料，不得拒收。
10、中选人应加强施工现场人员的劳动管理教育，注意劳动安全，做好施工现场防火、防盗、防触电等工作，不得随意破坏施工现场的安全设施，中选人应为施工人员购买保险并按时足额支付报酬，如施工过程中，发生一切自身或采购人或第三方人身安全或财产损害等事故责任，均由中选人自行负责，采购人不对施工人员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中选人施工人员必须服从和遵守采购人管理的有关规定及规章制度，且中选人为其施工人员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安全防护用品(如安全帽、工作服、及其它相关的防护用品)。
11、中选人进场施工人员要求具备思想素质好、身体健康、技术熟练等条件;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55岁以上的老人及体弱病残人员;禁止使用不法人员，中选人应承担因使用以上不合格人员而引起的责任和后果。 
12、文明施工方面：材料堆放及现场施工应服从采购人管理，做到材料堆放整齐、规范，施工现场保证工完场清；保持施工现场整洁、通畅。施工现场严禁打架、斗殴，工作前严禁喝酒。中选人每违反本条约定一次，中选人应向采购人支付200元/次的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损失，违约金及损失将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13、成品保护方面：中选人应加强成品保护工作，既要防止成品被别人破坏，又要防止破坏别人的成品。属中选人自己的成品，破坏后由中选人自行负责；中选人破坏其他人的成品，损失由中选人承担，损失费用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14、负责保护周围建筑物及装修、设备管线、绿地等不受损坏，否则应承担相应费用。
15、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现场保卫、消防、垃圾处理与清运等工作，并承担费用。

	结算方式
	中选人按要求施工完毕、1、项目无工程量清单变更，经验收合格后，按合同约定条款支付工程款项。2、项目有工程量清单变更，由中选人提交竣工结算评审资料送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按最终确定的评审结果和合同约定条款支付工程款项。3、付款方式。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约定条款总金额的97%；运行一年后，施工方上缴总金额3%作为质保金后，采购方支付合同约定条款总金额的剩余3%给施工方；质保期结束后没问题退回质保金。4、所有款项支付需要等财政下拔给甲方后，再由甲方支付给乙方。5、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合法合规的税务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费用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违约责任
	1、若中选人未能按约定的时间完工，中选人每逾期一日，按照1000元/每日支付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损失，逾期超过三日，中选人应当按照2000元/每日支付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损失；逾期超过七日，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在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中选人应当退还已收取的采购人工程款并按合同价款总额30%金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采购人亦有权要求中选人继续履行合同，中选人应当按照3000元/每日支付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损失。
2、中选人擅自将采购人发包的工程转包或分包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中选人承担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已完工程经验收合格按合同约定应付金额的50%结算。
3、因中选人原因导致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中选人承担合同总价30%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损失。
4、如中选人的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要求，或因中选人不作为原因导致采购人工期进度受到或将受影响的，或中选人在施工中不按规范或合同约定组织施工，或者使用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材料，或中选人对合同的执行敷衍了事，或忽视履行合同规定的实质性义务，采购人有权责令中选人停工并进行返工，中选人不停工或返工的，或返工一次仍不符合要求，采购人可以选择按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要求中选人承担责任：（1）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选人承担，所需费用全部由中选人承担，费用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实际扣除金额以采购人及第三方的结算金额为准；同时，中选人应支付采购人本返工工程结算造价20%的违约金，该违约金可连同上述费用从工程款中一并扣除。（2）﻿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中选人按照合同第七条第8款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5、工程完工后经一次整改验收仍达不到合格标准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中选人除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外，还应承担采购人聘请第三方进行返工以使工程达到合格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在工程未达到验收合格前，采购人有权不予结算。本款关于合同解除及聘请第三方发生的费用按照合同第七条第5款和第七条第8款相关约定执行。
6、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中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采购人有权视情况要求中选人承担500-2000元/次的违约责任并赔偿采购人损失。
7、无论以上任何原因造成合同终止或解除,中选人均应在接到采购人离场通知的三日内,无条件撤离现场。此外，如因中选人原因造成采购人解除合同，中选人应当向采购人支付合同价款10%的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损失，且采购人有权决定是否接收属于中选人在现场的一切设施、设备、材料使用于本工程，并有权要求中选人赔偿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中选人逾期离场的，每逾期一日应向采购人支付人民币5000元/天的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的损失。中选人违约或中选人任何其他原因造成采购人损失及/或采购人被追索的及/或承担责任的，采购人均有权拒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有权直接从工程款扣除中选人应支付采购人的违约金、赔偿金。

	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争议时，首先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一方违约，需承担对方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